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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三角药物高等研究院 

2020 年度新药与平台强化项目申请指南 

为促进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、长三角区域内外高校院所的科技优势与海门区生物

医药产业基础相结合，有效实现生物医药人才培养、科技成果转化、服务产业发展的目标，

长三角药物高等研究院（以下简称长高院）积极推动政产学研资各方创新创业资源和要素在

海门集聚，鼓励科技研发和创新转化，发展关键技术平台型项目，以期产出一批具有重大影

响、产业化特征明显的创新药、药用辅料及医疗器械。根据长高院发展目标，现发布 2020

年度项目申请指南。按照“顶层设计、专家论证、优中择优”的方式组织实施。项目实施期

限为 2021-2023 年。 

一、 项目申报范围及重点研究内容 

1、研究目标 

通过长高院平台汇聚政产学研资各方创新创业资源和要素，召集海内外领军人才来海创

业，服务于初创企业，构建集新药研发、转化及产业化平台，打造创新链条完整的生物医药

产业生态圈。重点围绕创新药物、生物药、中药/民族药、药用辅料与高端制剂、医疗器械，

完善创新药物开发过程中关键技术平台的搭建，聚焦药物创新与转化，努力转化科技创新成

果，孵育一批优质的生物医药创新企业。 

2、研究内容 

2.1 一般项目 

（1）小分子药。针对特定临床需求的原创新药或改良型新药，已有较好的前期研究基

础，可进入临床前研究。 

（2）生物制药。单抗药物、基因工程药物、诊断试剂、重组疫苗、抗体人源化、新型

疫苗和诊断试剂等。 

（3）现代中药/民族药。现代中药/民族新药或基于中药/民族药的特医食品、食品、化

妆品等产品研发。 

（4）药用辅料、高端制剂与医疗器械。填补国内空白的新辅料及其关联的改良型新药

或创新药物。填补江苏省空白或国内空白以上的医疗器械。 

2.2 平台性项目 

有独特技术，或拥有配套产品与服务的支撑，且有助于完善海门区新药研发服务技术链

条的项目。 

2.2 重大新药临床研究与产业化落地项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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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（1）在长三角药物高等研究院新药与平台强化项目资助下，取得临床批件的新药

临床研究，（2）对于持新药批件来海门科技园产业化落地的新药项目，由申请人提出新药研

发的项目资助需求，一事一议，由长三角药物高等研究院研究制订针对性的资助办法。 

3、项目设置 

项目要求： 

1）前期已有扎实的研究基础，具备开展临床前开发的条件，已开展一定的工艺和质量

控制研究，初步药效、毒理或药代研究结果显示具有明显特点和优势。 

2）优先选择具有产业化前景、已来园区设立公司或计划来园区设立公司的项目、对产

业生态建设有重大意义的项目。 

3）已申请发明专利或具备申请发明专利的前景，或具有可实现专利保护的自主知识产

权。 

4）重大新药临床研究项目申请单位应持有相关新药的临床批件，产业化落地项目的申

请单位应提供产业化实施方案。 

执行期限：不超过三年 

经费安排： 一般项目拟安排资助和设备支持，总额不超过 500 万元；对经费需求大的

原创新药临床研究与产业化、重大技术平台等项目，采取一事一议政策，按项目资助与投资

相结合的原则，择优支持。 

4、组织方式 

遵循“顶层设计、专家论证、定向择优”的原则，符合研究院产业方向的自由申请。设

立专家组，由各相关领域的资深专家组成，包括研究院项目审评专家、投资专家，负责项目

研究方向的把握、遴选。 

二、申报单位及项目申请人的基本条件和要求 

1．申请人应为已经入驻海门科技园的企业法人，或拟入驻海门科技园的团队负责人。对于

联合申请的项目，应有合作协议，明确约定知识产权及各自所承担的任务、经费。 

2. 申请人一般应具有与该项目研发工作相应的专业背景和能力；年龄一般不超过 60 周

岁。 

3．项目申请人在项目运营期间，每年（含跨度连续）离职或出国的时间不超过 6 个月。 

4. 已经获得长高院相关支持的不得重复申报。已经获得国家、江苏省人才支持的需在申报

中说明。 

三、申报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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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本指南发布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1 日，受理申请材料的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12 月 15 日，

以电子版材料提交时间为准，书面材料一式三份应在电子版材料提交后三个工作日内寄

达，同时请提交项目申请汇总表电子版。 

2．项目申请书（模板见附件）以中文编写，要求语言精炼，数据真实、可靠。申请人应签

名。 

3．报送书面材料一式三份；所有书面文件请采用 A4 纸双面打印，简装，正文为宋体、小四

字，普通纸质材料作为封面。电子版请以附件方式发送至电子邮箱（yuanww@hi-town.cn），

文件名请按“项目名称-项目申请人”命名。 

4．收到书面材料后，将以邮件形式向申请人发送回执及项目编号。 

5．咨询及联系方式 

长三角药物高等研究院 科技与产业发展部 

袁卫卫  0513-82197221； yuanww@hi-town.cn 

书面资料送达地址：长三角药物高等研究院 科技与产业发展部 

地址：江苏省海门区临江新区洞庭湖路 100 号生物医药科创园 A10 楼 404 室 

邮编：226133 

四、其他事项 

本申报指南解释权归长三角药物高等研究院所有。 


